	南京邮电大学文件

	校人发〔2010〕35号


关于张飞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：
张飞同志任人事处师资科科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谢秋丽同志任副主任科员。

免去黄继红同志人事处师资科科长职务。

	    二○一○年九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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